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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越南政府將協助回復越南國籍1案，請轉知所轄戶政

事務所廣為宣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107年5月7日內授移字第1070942441號函送107年

4月23日召開行政院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「新住民照顧服

務措施」專案小組第6次會議紀錄報告案第一案決定辦理。

二、查越南政府將就有意願回復越南國籍者提供相關便利，請

惠予將上揭訊息廣為宣導，並協助轉知已喪失越南國籍，

無法歸化我國國籍者。必要時得洽本部移民署（各服務站

）協助洽駐臺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辦理，俾利渠等回復

越南國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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